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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

披露了《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6-048），2015 年年度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 

因实施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如下：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价格由 15.01

元/股调整为 15.00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价格由 17.20 元/股调整为

17.19 元/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

份发行数量调整如下：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 16,655,563 股调整为

16,666,667 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数量由 20,348,837 股调整为 20,360,674

股。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朱全明、朱全洪、高雪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兴平、茅昌牛、施建洪、徐李平、马永军、金虎、刘建昌、贾秋华、王晓军、

刘宵晴、边友刚和鲁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市新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峰管业”）共计 100%的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50%，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50%。同时，拟向公司董事长刘长杰、董事兼总经理

王晓军、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赵效德和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张宇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5,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

介机构费用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龙泉

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朱全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34 号）。 

2016 年 4 月 26 日，新峰管业完成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新峰管业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 

201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以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披露了《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16-048），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除权除

息日为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实施完毕。 

三、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文件，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

公司实施派息、配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将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如下： 

1、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价格调整为 15.00 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

比例）=（15.01 元/股－0.01 元/股）/（1+0）=15.00 元/股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 

本次向募集资金认购对象发行的股票价格调整为17.19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

比例）=（17.20 元/股－0.01 元/股）/（1+0）=17.19 元/股 

四、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1、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价格（元） 股数（股） 价格（元） 股数（股） 

朱全明 10,367.50  15.01 6,907,062  15.00 6,911,665 

朱全洪 2,808.75  15.01 1,871,252  15.00 1,872,500 

高雪清 2,808.75  15.01 1,871,252  15.00 1,872,500 

张兴平 3,295.00  15.01 2,195,203  15.00 2,196,667 



茅昌牛 170.00  15.01 113,258  15.00 113,333 

王晓军 1,500.00  15.01 999,334  15.00 1,000,000 

马永军 250.00  15.01 166,556  15.00 166,667 

施建洪 250.00  15.01 166,556  15.00 166,667 

徐李平 350.00  15.01 233,178  15.00 233,333 

刘建昌 250.00  15.01 166,556  15.00 166,667 

金虎 250.00  15.01 166,556  15.00 166,667 

贾秋华 100.00  15.01 66,622  15.00 66,667 

边友刚 2,500.00  15.01 1,665,556  15.00 1,666,667 

刘宵晴 100.00  15.01 66,622  15.00 66,667 

合计 25,000.00 -- 16,655,563 -- 16,666,667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 

认购对象 
认购金额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价格（元） 股数（股） 价格（元） 股数（股） 

刘长杰 25,000 17.20 14,534,883 17.19 14,543,339 

王晓军 3,500 17.20 2,034,884 17.19 2,036,067 

赵效德 3,000 17.20 1,744,186 17.19 1,745,201 

张宇 3,500 17.20 2,034,884 17.19 2,036,067 

合计 35,000 -- 20,348,837 -- 20,360,674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